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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关于深化预算管理制度改革的决定》（国发[2014]45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深入推进地方预决算公开工作的通知》（财预[2014]36号）相关规定，结合目前我乡部门预算的编制实行综合预算制度要求，即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反映在预算中，留村乡的收支全部包含在部门预算中。并于2016年3月8日在徐水县政府网站进行公开。具体情况如下：
一、部门基本情况
我乡2016年部门预算编制机构分为两个办公室及三个服务中心。两办为：党政办公室及经济发展办公室，资金来源为财政拨款；三个服务中心为：计划生育服务中心、农业服务中心、文化服务中心，资金来源为财政性资金基本保障经费。
部门人员基本情况如下：在职人员编制45人，其中：行政编制45人。在职实有74人，其中：财政全供养19人，离退休人员30人。车辆编制3辆，实有车辆0辆。
二、2016年部门预算收支情况
2016年部门收入预算总额为977.64万元，其中：一般预算拨款977.64万元。
2016年部门支出预算总额为977.64万元，其中：人员经费支出635.99万元，日常公用经费支出61.24万元，，项目支出280.41万元
三、部门预算支出情况
2016年部门支出预算总额为977.64万元，其中：一般预算拨款支出977.64万元，占比为100%（其中：基本支出697.23万元，占比为71%；项目支出280.41万元，占比为23
% ）。
主要用于以下几方面：
（一）  基本支出
2016年部门基本支出697.23万元，主要包括人员经费639.99万元和日常公用经费61.24万元，其中：人员经费主要用于两个办公室和三个服务中心人员工资；日常公用经费主要用于保障本单位日常运转开支，包括办公费、水费、电费、差旅费、会议费、培训费、邮电费、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其他费用。  
（二）项目支出
2016年部门项目支出280.41万元，主要是一般公共服务支出280.41万元，主要为专项业务费；专项业务费主要包括社会综治稳定工作经费18万元；村级活动场所建设12万元；师庄村道路工程建设80万元；大营、荆塘铺、胡家营失地补偿款7.9万元；综合事务管理专项工作经费112.8万元；农村环境综合整治49.71万元。
今年预算增加由于人员调资等。
四、“三公”经费情况及增减变化说明
按照县纪律检查委员会、县财政局、县监察局《关于印发县部门预算及三公经费公开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财发［2013］27号）文件要求，制定了“三公”经费分配方案。
（一）、公开的原因：“三公”经费公开是推进政务公开的重要内容，是打造“阳光政府”的具体体现。有助于建设高效廉洁政府，提高政府执行能力和办事效率；有助于促进依法理财、民主理财，加强财政科学化精细化管理。
（二）、公开的原则：（1）合法合规；（2）积极稳妥；（3）清晰易懂。
（三）、公开内容及增减变化说明：
 三公经费总计55万元，比去年减少6万元。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5万元，比去年减少4.6万元；公务接待费20万元比去年减少1.4万元。减少的原因为节约三公经费支出，压缩公务开支费用。


